
切  結  書 

 

學生             ，就讀              (系、所)，學

號                ，確因                  (戶籍遷徙原因)     

而有實際居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戶籍地址)                   

之事實，並經里長           先生/女士證明。如有不實

者，願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接受懲處，並由宿舍管理單位廢

止住宿資格。 

此致 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住址： 

行動電話： 

申請人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（申請人如未成年者） 

里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里辦公室地址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